
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修正總說明 

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八十六年六月

二十九日訂定發布，並於一百零二年七月十日修正發布。本次修正係為

配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修正方向，並符應高等教育學習趨勢之

發展與國際學術交流之多元化，明定一致性修業期限相關規定；另參酌

實務上相關作業程序及文件，酌作部分條文文字修正，爰修正本辦法，

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檢覈、採認，以及明定認可名冊等程序用語之定義。（修正條文

第二條）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九條增訂學校以外之受理機關採認香港澳門學歷

者，得由各該主管機關參照本辦法規定辦理，爰刪除受理機關。（修

正條文第三條） 

三、為使申請學歷檢覈及採認之相關作業程序及文件更為明確，酌作文

字修正。（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配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修正方向，增訂修業期限相關規定，

俾現行各境外學歷採認辦法之規範一致。（修正條文第五條及第六

條） 

五、修正不予採認之情形，考量香港及澳門各學制辦學情形，以及歷年

實務上相關申請案件之受理經驗，並放寬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學

歷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六、增訂學校以外之國內各用人或考試機構採認香港澳門學歷者，得由

各該主管機關參照本辦法規定辦理。（修正條文第十條） 

七、本辦法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香港澳

門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香港澳

門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規

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檢覈：指香港或澳門

各級各類學校畢業

證（明）書、學位證

（明）書、高級文憑

或肄業證（明）書之

審查。 

二、採認：指經檢覈後就

香港或澳門學歷與

臺灣地區同級同類

學校相當之學歷之

認定。 

三、認可名冊：指教育部

（以下簡稱本部）就

香港或澳門高等學

校或機構之研究及

教學品質進行認可

後，收錄其名稱、地

址所彙集並公告之

名冊。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檢

覈，指香港或澳門各級各

類學校畢業證（明）書、

學位證（明）書、高級文

憑或肄業證（明）書之審

查；所稱採認，指經審查

後就香港或澳門學歷與

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

相當之學歷之認定。 

一、酌整體例，改為分款規

定，並參照大陸地區學

歷採認辦法第二條第

五款規定，於第三款增

列認可名冊之定義。 

二、第一款檢覈所進行之相

關審查，係指大學辦理

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第

三條之驗證及查證。 

三、第二款採認所進行之審

查，配合本辦法之名稱

及各條文之內容，修正

為「檢覈」。 

 

第三條  香港或澳門中等

以下學校及本部認可名

冊所列之專科以上學校

學歷之檢覈，由學校自行

檢覈屬實者予以採認。 

       

第三條  香港或澳門中等

以下學校及教育部認可

之專科以上學校學歷之

檢覈，由受理機關或學校

自行審查屬實者予以採

認。 

      前項認可名冊由教

育部公告之。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所定受

理機關，為下列須就資

格認定之機關： 

(一)考試機關：考選部、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

能檢定中心等。 

(二)用人機關：政府機構或

企業等。 

(三)行政機關：內政部及相

關部會依香港澳門居

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

留定居許可辦法第十

七條就申請人之居留

要件認定。 



二、考量考試、用人或行政

機關業務需求，學校以

外之受理機關採認香

港澳門學歷者，得由各

該主管機關參照本辦

法規定辦理，爰第一項

刪除受理機關；另於修

正條文第九條增訂第

二項，參照大學辦理國

外學歷採認辦法第十

二條規定，明定學校以

外之受理機關得參照

本辦法規定辦理香港

澳門學歷採認。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已於修

正條文第二條第三款

規範，爰予刪除。 

第四條  申請人申請香港

或澳門專科以上學校學

歷之檢覈及採認，應自行

檢具下列文件： 

一、經行政院在香港或澳

門設立或指定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驗證之學歷證件（外

文應附中譯本）。 

二、經行政院在香港或澳

門設立或指定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驗證之歷年成績證

明（外文應附中譯

本）。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

修業起訖期間之香

港或澳門主管機關

核發之出入境紀錄

證明。但申請人為香

港或澳門永久居民

者，免附出入境紀錄

證明。 

四、其他相關文件。 

第四條  香港或澳門專科

以上學校學歷之檢覈，應

備具下列文件： 

一、經行政院在香港或澳

門設立或指定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驗證之學歷證件（外

文應附中譯本）。 

二、經行政院在香港或澳

門設立或指定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驗證之歷年成績證

明（外文應附中譯

本）。 

三、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及

入出境日期紀錄。 

四、其他相關文件。 

一、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未限定香港或澳門學

歷取得者之身分別，

爰外國人與大陸地區

人民之香港及澳門地

區學歷採認，均適用

本辦法。 

二、 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三、 為就申請人所持學歷

與其修業期間覈實，

申請人應檢具出入境

紀錄證明，俾檢覈及

採認其學歷，並依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入

境事務處及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治安警察

局出入境事務廳規定

之申請書表名稱，第

三款酌作文字修正。

另申請人為香港或澳



門永久居民者，無確

認其確實赴香港或澳

門修讀學位之必要，

爰免附出入境紀錄證

明。 

四、 其餘未修正。 

第五條  香港或澳門學歷

經檢覈，其修業期限及修

習課程均與臺灣地區同

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

者，始予認定其與臺灣地

區同級同類學校相當之

學歷。 

前項所稱修業期限，

指申請人停留於當地學校

之修業時間；其規定如

下：   

 一、持高級中等學校學歷

或高級文憑者，累計

修業時間應符合香港

或澳門學制規定。 

 二、持學士學位者，累計

修業時間至少須滿三

十二個月。 

 三、持碩士學位者，累計

修業時間至少須滿八

個月。 

 四、持博士學位者，累計

修業時間至少須滿十

六個月。 

 五、碩士、博士學位同時

於同校系（所）修習

者，累計修業時間至

少須滿二十四個月。 

 六、以專科學校畢業學歷

或具專科學校畢業同

等學力進修學士學位

者，累計修業時間至

少須滿十六個月。 

前項修業期限，應以

第五條  香港或澳門學歷

經檢覈，其入學資格、修

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與

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

規定相當者，始予認定其

與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

校相當之學歷。 

一、基於尊重各國大學學制

及其入學相關規定，不

宜規範持有香港或澳

門學歷者之入學資

格，且大學辦理國外學

歷採認辦法及大陸地

區學歷採認辦法均未

定有入學資格應與臺

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

相當之規定，爰修正第

一項。 

二、現行香港或澳門學歷之

修業期限，在實務作法

上係由學校或受理機

關參考大學辦理國外

學歷採認辦法規定為

之，惟現行條文並未明

定，爰參考大學辦理國

外學歷採認辦法第六

條所定修業期限各項

規定，酌作現行條文之

文字修正外，並增訂第

二項至第五項規定，包

括修業期限基本規範

（第二項）、採計、不

予採計及酌減原則（第

三項至第五項）等，以

資明確。 

三、第四項及第五項所定得

予酌減修業期限之情

形，第四項明定修讀學

士學位表現優異，係指



申請人所持香港或澳門學

歷之學制、修業期間學校

行事曆及出入境紀錄證明

等綜合判斷，其所停留期

間非屬學校正規學制及行

事曆所示修課時間者，不

予採計。 

修讀學士學位表現優

異者，其修業期限，得衡

酌各該香港或澳門學校學

制之規定及實際情況，就

第二項第二款修業時間予

以酌減。 

符合特殊教育法所定

身心障礙者，其修業期

限，得衡酌各該香港或澳

門學校學制之規定、身心

障礙程度及其他實際情

況，就第二項各款修業時

間予以酌減。 

 

得予酌減第二項第二

款所定累計修業時間

至少須滿三十二個

月；第五項所定得予酌

減修業期限，係指第二

項各款所定累計修業

時間。 

四、第三項「申請人所持香

港或澳門學歷之學

制」、第四項「各該香

港或澳門學校學制」、

第五項「各該香港或澳

門學校學制」，因第三

項係就所持學歷之對

應學制及修業期間等

進行採認，明定為「申

請人所持香港或澳門

學歷之學制」；第四項

及第五項係考量就讀

學校就修讀學士學位

表現優異或身心障礙

之修業期限特殊規

定，明定為「各該香港

或澳門學校學制之規

定」。 

第六條  經由國際學術合

作模式，同時在臺灣地區

大學及本部認可名冊內所

列之香港或澳門專科以上

學校修讀同級學位者，不

得全程於臺灣地區大學修

業；其修業期限，得累計

其停留於各當地大學之修

業時間，並應符合下列規

定，不適用前條第二項規

定： 

 一、持學士學位者，累計

在二校修業時間至少

須滿三十二個月。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大學辦理國外學歷

採認辦法第六條，增訂

以國際學術合作模式

之修業期限及修習學

分數規範（第一項及第

二項）、修業期限達所

定之三分之二以上且

擬入學大學就讀者得

予放寬採認規範（第三

項）、跨國修習或經本

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

班學歷之修業期限採



 二、持碩士學位者，累計

在二校修業時間至少

須滿十二個月。 

 三、持博士學位者，累計

在二校修業時間至少

須滿二十四個月。 

前項申請人於臺灣地

區及香港或澳門專科以上

學校修習之學分數，累計

應各達獲頒學位所需總學

分數之三分之一以上。 

申請人擬入學大學就

讀，且修業時間達第一項

或前條第二項所定修業期

限三分之二以上者，其修

業期限得由受理學校就申

請人所持香港或澳門學歷

之學制、修業期間學校行

事曆、出入境紀錄證明及

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學

制等綜合判斷是否符合大

學入學同等學力後，予以

採認。  

申請人所持香港或澳

門學歷，依香港或澳門學

校規定須跨國或跨大陸地

區修習者，由申請人檢具

香港或澳門學校證明文件

並經檢覈後，其跨國或跨

大陸地區之修業時間得併

計為前條第二項所定修業

期限，且該跨國或跨大陸

地區修習學校應符合大學

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第

四條第一款或大陸地區學

歷採認辦法第二條第五款

之規定。 

申請人持臺灣地區大

學與香港或澳門大學合作

設立經本部專案核定之學

位專班學歷入學者，其停

認規範（第四項及第五

項）等，以資明確。 

三、第三項「申請人所持香

港或澳門學歷之學

制」，因第三項係就所

持學歷之對應學制及

修業期間等進行採

認，爰配合前條第三項

之用語明定為「申請人

所持香港或澳門學歷

之學制」。 

四、申請人修業期限不符合

第一項或前條第二項

規定，惟為其入學臺灣

地區大學就讀放寬採

認修業期限，於第三項

明定修業時間達第一

項或前條第二項所定

修業期限三分之二以

上，由受理學校就申請

人所持香港或澳門學

歷之學制、修業期間學

校行事曆、出入境紀錄

證明及臺灣地區同級

同類學校學制等綜合

判斷，是否得以同等學

力取得該校招生簡章

所定入學資格。 

 



留臺灣地區大學之修業時

間得併計為第一項或前條

第二項所定修業期限。 

第七條  香港或澳門專科

以上學校製發之學歷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檢

覈及採認： 

 一、經函授方式取得。 

 二、各類研習班所取得之

修課證書（明）。 

 三、取得博士學位候選人

資格而未獲得博士學

位，申請採認相當於

碩士學位資格。 

四、未經註冊入學及修

業，僅以論文著作取

得博士學位。 

五、名（榮）譽博士學位。 

六、在香港或澳門以外地

區設立之分校就讀。 

七、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

之學歷不符合國內遠

距教學之規定，或遠

距教學課程學分數，

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

二分之一。 

 

第六條  香港或澳門專科

以上學校製發之學歷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檢

覈及採認： 
一、經函授或遠距教學方

式取得者。 

二、持語文或職業訓練所

獲之能力證（明）書

者。 

三、修畢博士班課程取得

博士候選人資格而未

獲得博士學位，申請

採認為相當於碩士學

位資格者。 

四、持名（榮）譽博士學

位者。 

五、修習課程非屬正規學

制者。 

六、在香港或澳門以外地

區設立之分校就讀

者。 

一、條次變更。 

二、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

第八條明定大陸地區

高等學歷之採認，以認

可名冊所列者為限，係

就大陸地區高等教育

辦學情形之政策性考

量。究香港澳門關係條

例第二十條立法理

由，為使港澳學歷之檢

覈及採認於處理時更

具彈性，故規定由教育

部擬訂辦法，納入各種

考量，並與港澳政策一

致，而可臻完備。對已

於「九七」、「九九」年

前取得之學歷，維持現

行之檢覈及採認制

度，以維護其固有權

益。本辦法基於前開立

法理由考量，與大學辦

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均採較彈性及保障權

益規定，採認範圍不限

於認可名冊學校。 

三、不予採認之情形，考量

香港及澳門各學制辦

學情形，以及歷年實務

上相關申請案件之受

理經驗，並參酌大學辦

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第十條之體例酌整如

下： 

(一)第一款有關遠距教學

方式取得之學歷，移

列至第七款，並酌作



文字修正。 

(二)第二款以各類研習班

概括語文或職業訓練

及現行第五款修習課

程非屬正規學制，並

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三款刪除修畢博士

班課程，並酌作文字

修正。 

(四)增訂第四款，明定未

經註冊入學及修業，

僅以論文著作取得博

士學位，不予採認。 

(五)現行第四款規定移列

為第五款，並酌作文

字修正。 

(六)第六款酌作文字修

正。 

(七)第七款放寬現行第一

款遠距教學方式取得

之學歷採認，惟不符

合國內遠距教學之規

定，或遠距教學課程

學分數，超過畢業總

學分數之二分之一規

定者，不予採認。 

第八條  學校辦理香港或

澳門學歷之採認發生困

難時，得函請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認定，必要時並得

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舉

行甄試。甄試合格者，始

予採認。 

前項所稱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專科以上學校為

本部，中等以下學校為地

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第七條  受理機關或學校

辦理香港或澳門學歷之

採認發生困難時，得函請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

定，必要時並得由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舉行甄試。甄

試合格者，始予採認。 

前項所稱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專科以上學校為

教育部，中等以下學校為

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之修正，第一項刪除受

理機關。 

三、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第九條  在臺灣地區立案

之香港或澳門私立學校

第八條  在臺灣地區立案

之香港或澳門私立學校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學歷依臺灣地區同級同

類學校規定辦理。 

學歷依臺灣地區同級同

類學校規定辦理。 

第十條  香港或澳門中等

以下學校學歷之檢覈及

採認，除本辦法之規定

外，得由地方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訂定補充規定。 

國內各用人或考試機

構採認香港澳門學歷者，

得由各該主管機關參照本

辦法規定辦理。 

第九條  香港或澳門中等

以下學校學歷之檢覈及

採認，除本辦法之規定

外，得由地方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訂定補充規定。 

一、 條次變更。 

二、 現行條文移列為第一

項，內容未修正。 

三、 增訂第二項，參照大

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

辦法第十二條規定，

明定香港澳門學歷採

認應由國內各用人或

考試機構依其法規規

定，參照本辦法規定

自行認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

施行之日施行。但有本條

例第六十二條但書情形

時，分別自本條例一部或

全部施行之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

布日施行。 

一、 條次變更。 

二、 修正本辦法施行日

期。 

 


	01
	02

